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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條 例 》 (第 1112 章 )  

《 2025 年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修 訂 )規 則 》  

引 言  

為 引 入 可 續 期 龕 位 的 安 排、訂 立 與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管 理

委 員 會 （ 下 稱 「 華 永 會 」） 運 作 相 關 的 費 用 ， 以 及 就 華 永 會

轄 下 墳 場 的 運 作 訂 立 其 他 相 關 事 宜，華 永 會 現 按《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條 例 》（ 第 1112 章 ）（ 下 稱「《 條 例 》」）第 八 條 的 權 力，

制 訂《 2025 年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修 訂 )規 則 》(下 稱「《 修 訂 規 則 》」) 

(載 於 附 件 A)。  
 
 

理 據  

2. 華 永 會 是 根 據《 條 例 》所 成 立 的 法 定 非 牟 利 機 構，由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局 長 擔 任 主 席。華 永 會 主 要 為 在 香 港 永 久

居 住 並 有 華 人 血 統 的 人 提 供 墓 地、龕 位 及 其 他 墳 場 相 關 設 施，

以 及 負 責 轄 下 墳 場 的 營 運、管 理 及 發 展 等 事 宜。華 永 會 亦 可

以 根 據《 條 例 》1制 訂 規 則，管 限 任 何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的 管 理 及

使 用 。  
 
3. 現 時，華 永 會 合 共 管 理 四 個 華 人 永 遠 墳 場，分 別 位 於

香 港 仔、荃 灣、柴 灣 及 將 軍 澳，提 供 墓 地 及 龕 位 合 共 逾 30 萬

個 。 華 永 會 預 計 將 於 2025 年 下 半 年 及 2027 年 下 半 年 ，分 階

段 落 成 兩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項 目，即 將 軍 澳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第 38 至

40 段 及 荃 灣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新 骨 灰 安 置 所。兩 個 新 項 目 將 分 別

                                                       
1 參 見 《 條 例 》 第  8（ 1） 及 （ 2） 條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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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約 72,400 及 20,000 個 新 骨 灰 龕 位 。  
 
4. 《 華 人 永 遠 墳 場 規 則 》（ 第 1112A 章 ）（ 下 稱「《 規 則 》」）

是 根 據 《 條 例 》 第 八 條 制 定 的 附 屬 法 例 。《 規 則 》 訂 立 有 關

營 運 各 項 設 施 的 規 定，例 如 墓 地、龕 位 等 的 分 配 及 使 用 的 規

定，以 及 各 項 設 施 的 收 費 等。華 永 會 在 檢 討 其 運 作 情 況 及 財

務 狀 況 後，建 議 通 過 制 定《 修 訂 規 則 》，以 修 訂《 規 則 》。具

體 立 法 建 議 載 列 於 下 文 各 段 。  
 

立 法 建 議  

(一 ) 推 行 可 續 期 龕 位 安 排  
 
5. 為 增 加 龕 位 的 流 轉，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下 稱「 食 環 署 」)
自 2019 年 起 推 出 了 可 續 期 骨 灰 龕 位 的 安 排 ， 即 首 次 骨 灰 安

放 期 為 20 年，期 滿 後 可 每 10 年 續 期 一 次。目 前，除 了 食 環

署 轄 下 公 眾 龕 位，部 份 私 營 墳 場 亦 採 用 類 似 的 可 續 期 骨 灰 龕

位 的 安 排。此 舉 能 增 加 骨 灰 龕 位 的 流 轉，長 遠 而 言 更 能 配 合

社 會 對 骨 灰 龕 位 與 日 俱 增 的 需 求 。  
 
6. 為 配 合 政 府 當 局 的 政 策，華 永 會 將 於 未 來 項 目 所 提 供

的 大 部 分 骨 灰 龕 位 採 用 可 續 期 骨 灰 龕 位 的 安 排，而 建 議 的 安

排 與 目 前 食 環 署 可 續 期 公 眾 龕 位 的 運 作 模 式 一 致，即 首 次 骨

灰 安 放 期 為 20 年，期 滿 後 可 每 10 年 續 期 一 次。由 於 現 行《 規

則 》尚 未 就 可 續 期 骨 灰 龕 位 的 運 作 或 使 用 訂 明 條 文 ； 亦 未 就

此 類 設 施 訂 定 收 費 ， 因 此 ， 華 永 會 建 議 在《 規 則 》 中 加 入 新

條 文 以 涵 蓋 相 關 事 宜。參 考 華 永 會 現 時 分 別 提 供 普 通 龕 位 及

家 族 龕 位 2，未 來 可 續 期 骨 灰 龕 位 亦 會 分 別 提 供 普 通 龕 位 及 家

族 龕 位 。  

 
(二 ) 訂 立 與 華 永 會 運 作 相 關 的 費 用  
 
7. 在 檢 視 華 永 會 提 供 可 續 期 龕 位 安 排 的 過 程 中，我 們 注

意 到 華 永 會 的 收 費 標 準 自 1996 年 起 已 沿 用 至 今 ， 而 建 築 成

                                                       
2  一 般 而 言 ， 一 個 普 通 龕 位 可 安 放 兩 位 先 人 的 骨 灰 ， 而 一 個 家 族 龕

位 可 安 放 六 位 先 人 的 骨 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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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和 運 作 開 支 在 此 期 間 已 不 斷 上 升。 因 此， 除 了 為 新 推 出 的

可 續 期 普 通 龕 位 及 可 續 期 家 族 龕 位 訂 定 價 格，我 們 認 為 有 必

要 全 面 檢 視 華 永 會 的 收 費 架 構 。  
 
8. 為 此，我 們 重 新 審 視 了 華 永 會 在 提 供 骨 灰 龕 位 方 面 的

定 位 ，並 考 慮 了 一 籃 子 因 素， 包 括 華 永 會 近 期 骨 灰 龕 位 項 目

的 建 築 成 本 、骨 灰 龕 位 的 長 遠 供 應 情 況 ，以 及 與 其 他 營 運 機

構 同 類 型 設 施 的 定 價 比 較。我 們 認 為 華 永 會 骨 灰 龕 位 的 定 位

應 介 乎 於 食 環 署 公 眾 龕 位 及 其 他 私 營 墳 場 之 間，以 補 足 現 有

服 務 ， 從 而 配 合 公 眾 需 要 ， 並 以 達 致 收 支 平 衡 為 目 標 ， 以 確

保 華 永 會 能 維 持 長 遠 的 財 政 穩 健，有 足 夠 收 入 支 持 其 慈 善 工

作 。  

 
9. 因 應 上 述 有 關 華 永 會 的 定 位 策 略，就 新 收 費 項 目，即

可 續 期 普 通 龕 位 及 可 續 期 家 族 龕 位，我 們 建 議 將 其 定 價 略 高

於 食 環 署 ， 但 仍 會 遠 低 於 私 營 墳 場。 我 們 亦 借 此 機 會 因 應 上

述 定 位 策 略 的 考 量，以 及 參 考 歷 年 綜 合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的 變 動，

檢 視 了 華 永 會 的 其 他 收 費 項 目 3，以 進 一 步 鞏 固 其 財 務 可 持 續

性。較 常 用 費 用 建 議 的 撮 要 4，以 及 其 與 食 環 署 及 私 營 墳 場 提

供 的 同 類 設 施 的 比 較 載 於 附 件 B。 由 於 收 費 項 目 載 列 於 《 規

則 》 的 附 表 3， 我 們 亦 須 修 訂 附 表 3 以 實 施 相 關 收 費 項 目 。  

 

(三 ) 設 立 家 族 骨 灰 園  
 

10. 為 了 善 用 土 地 資 源，華 永 會 計 劃 將 地 理 位 置 較 偏 遠 的

空 置 墓 地 區 域 改 建 成 名 為「 家 族 骨 灰 園 」的 新 設 施。此 設 施

將 成 為 華 永 會 轄 下 墳 場 中 以 家 族 為 單 位 的 永 久 骨 灰 存 放 所。

秉 承 綠 色 殯 葬 的 理 念，持 證 人 可 在 家 族 骨 灰 園 的 指 定 用 地 内

埋 置 或 處 置 合 資 格 死 者 的 骨 灰。骨 灰 可 被 撒 放 在 獲 分 配 的 家

族 骨 灰 園 的 指 定 範 圍 之 內，或 被 安 放 於 容 器 中 然 後 埋 置 於 上

述 位 置。這 有 助 市 民 以 更 靈 活 的 方 式 安 葬 或 撒 放 骨 灰，亦 能

                                                       
3 華 永 會 日 後 將 不 會 再 提 供 普 通 龕 位 （ 永 久 ）， 以 鼓 勵 市 民 使 用 可

續 期 骨 灰 龕 位 。  
 
4 其 餘 收 費 項 目 為 一 次 性 收 費 項 目 ， 例 如 起 回 骨 殖 的 清 潔 工 作 、 移

走 雜 物 及 填 平 墓 穴 服 務 的 費 用 、 起 回 人 類 遺 骸 費 用 、 墳 墓 用 地 的

挖 掘 及 鋪 築 費 用 等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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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家 族 集 中 安 葬 親 屬 的 骨 灰，從 而 進 一 步 豐 富 華 永 會 提 供 的

安 葬 服 務 和 選 擇 。 在 此 背 景 下 ， 華 永 會 建 議 修 訂 《 規 則 》，

以 規 定 與 家 族 骨 灰 園 相 關 的 事 項，包 括 家 族 骨 灰 園 的 分 配 及

使 用 。  

 
(四 ) 其 他 技 術 性 修 訂   
 
11. 華 永 會 亦 建 議 就《 規 則 》加 入 其 他 技 術 性 修 訂，以 提

升 其 營 運 效 率 及 資 源 運 用 效 益 。 換 言 之 ，華 永 會 建 議 其 墓 地

或 龕 位 等 設 施 在 骸 骨 或 骨 灰 從 該 設 施 移 走 後 的 復 歸 時 間 應

由 三 個 月 縮 短 至 一 個 月 5，以 更 好 地 運 用 資 源。此 外，為 了 提

升 運 作 效 率，我 們 建 議 授 權 華 永 會 處 置 大 型 骨 殖 撿 拾 後 剩 下

的 骨 灰 6。最 後，華 永 會 亦 希 望 統 一 不 同 骨 殖 龕 位 的 使 用 安 排，

以 允 許 所 有 骨 殖 龕 位 持 證 人 7加 放 骸 骨 或 骨 灰 。  
 

《 修 訂 規 則 》  

12. 《 修 訂 規 則 》 主 要 條 文 如 下  –  
 

(a) 第 1 及 第 2 條 載 述《 修 訂 規 則 》的 生 效 日 期 及 相 關 修

訂 條 文 ；  
 
(b) 第 3 條 及 11 條 分 別 修 訂 了 《 規 則 》 第 3 和 22 條 ， 以

作 出 技 術 性 的 修 訂 ；  
 
(c) 第 4 條 修 訂 了《 規 則 》第 14A 條，以 容 許 華 永 會 處 置

                                                       
5  舉 例 而 言 ， 在 修 訂 後 ， 如 任 何 龕 位 在 骸 骨 或 骨 灰 從 該 龕 位 移 走 後

一 個 月 仍 然 空 置 ， 則 該 龕 位 會 立 即 復 歸 予 華 永 會 。  
 
6 目 前 ， 若 持 證 人 沒 有 在 須 起 回 骨 殖 墓 地 的 年 期 屆 滿 前 將 該 墓 地 內

的 人 類 遺 骸 及 骨 灰 掘 出 並 移 走 ， 現 時 《 規 則 》 容 許 華 永 會 在 進 行

通 知 及 相 關 程 序 後 ， 可 將 上 述 人 類 遺 骸 及 骨 灰 掘 出 ， 並 將 之 從 上

述 墓 地 移 走 及 火 化 。 是 次 修 訂 旨 在 授 權 華 永 會 以 其 認 為 適 當 而 合

乎 體 統 的 方 式 處 置 相 關 骨 灰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將 骨 灰 撒 放 於 紀 念 花

園 。  
 

7  現 時 ， 華 永 會 提 供 的 收 費 骨 殖 龕 位 的 持 證 人 可 以 在 龕 位 加 放 骸 骨

或 骨 灰 ， 唯 免 費 骨 殖 龕 位 （ 當 墓 地 持 證 人 從 墓 地 移 走 骸 骨 ， 可 申

請 一 個 免 費 骨 殖 龕 位 (如 有 的 話 )） 現 時 不 能 加 放 骸 骨 或 骨 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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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骨 殖 撿 拾 後 剩 下 的 骨 灰 ；  
 
(d) 第 5、 8 和 9 條 分 別 修 訂 了 《 規 則 》 第 18、 21 和 21B

條 ， 以 縮 短 空 置 普 通 和 值 理 墓 地 ， 及 骨 殖 龕 位 、 普 通

龕 位 和 家 族 龕 位 的 復 歸 時 間 ；  
 

(e) 第 6 條 在《 規 則 》中 加 入 了 由 第 19A 和 19B 條 组 成 的

新 第 3A 部 ， 以 引 入 家 族 骨 灰 園 ；  
 

(f) 第 7 條 修 訂 了《 規 則 》第 20 條，以 允 許 持 證 人 在 免 費

的 骨 殖 龕 位 中 加 放 骸 骨 或 骨 灰 ；  
 

(g) 第 10 條 在《 規 則 》中 加 入 了 新 的 第 21C、21D、21E、

21F 和 21G 條 ， 以 引 入 可 續 期 龕 位 ； 以 及  
 

(h) 第 12 條 修 訂 了《 規 則 》附 表 3，以 訂 明 新 的 安 葬 設 施

的 費 用 ， 以 及 調 整 華 永 會 現 行 費 用 。  
 
 

立 法 時 間 表   

13. 立 法 時 間 表 如 下 -  
 
 刊 登 憲 報      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提 交 立 法 會     二 零 二 五 年 六 月 四 日  
 生 效 日 期      二 零 二 五 年 八 月 一 日  
 
 

建 議 的 影 響  

14. 建 議 對 生 產 力、經 濟、財 政、家 庭、性 別 議 題、公 務

員、環 境 或 可 持 續 發 展 均 沒 有 影 響。建 議 符 合《 基 本 法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 建 議 不 會 影 響 《 條 例 》 的 現 行 約 束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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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諮 詢  

15. 有 關 修 訂 建 議 已 先 後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及

四 月 一 日 獲 華 永 會 轄 下 的 內 部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其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華 永 會 亦 已 就 修 訂 建 議 諮 詢 食 環 署 的 意 見， 並 獲 得 支

持 。  

 
16. 我 們 已 於 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就 立 法 建 議 諮 詢 立

法 會 民 政 及 文 化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委 員 支 持 有 關 建 議 。  

 
 

宣 傳 安 排  

17. 我 們 會 於 刊 憲 當 日 發 出 新 聞 稿，以 及 安 排 發 言 人 解 答

查 詢 。  
 
 

查 詢  

18.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請 聯 絡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民 政 事 務 ） 嚴 鈞 樂 先 生 (電 話 ： 3509 8120)。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二 零 二 五 年 五 月  



附件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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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華永會擬定較常用費用建議的撮要  

 
設施的類別 現時費用

（$） 
建議費用

（$） 
食環署的費用 

（$） 
私營墳場的費用（$）1 

基督教墳場 天主教墳場 佛教墳場 
骨灰龕位2 
1. 普通龕位

（永久）3 
$2,600 $2,600 

 
$2,800 

（自2019年4月
26日停止接受

申請） 

不適用 $5,9004 $12,000 

2. 普通龕位

（可續期） 
不適用 

（目前暫未

提供） 

(i) $4,000 
（首 20年
安放期）；

及 
(ii) $2,000 

（每 10年
續期） 

(i) $2,400 （首

20 年 安 放

期）；及 
(ii) $1,200 （每

10年續期） 

會員（首20年安放

期）：$4,400 - 
$21,500 / 
非會員（首20年安

放期）：$8,800 - 
$43,000 
 
會員（每10年續

期）：$1,100 - 
$5,375 / 

$18,460  
（首20年安放

期）；及 
$9,220 

（每10年續期） 

不適用 
（沒有提供） 

                                                      
1  資料來自各相關網站。 
 
2 一般而言，一個普通龕位可安放兩位先人的骨灰，而一個家族龕位可安放六位先人的骨灰。 
 
3 當可續期骨灰龕位推出後，將不再提供普通龕位。 
 
4  在天主教墳場可於骨龕（永久）或灰龕（永久）安放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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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類別 現時費用

（$） 
建議費用

（$） 
食環署的費用 

（$） 
私營墳場的費用（$）1 

基督教墳場 天主教墳場 佛教墳場 
非會員（每10年續

期）：$2,200 - 
$10,750 

3. 家族龕位

（永久）5 
$21,000 $31,420 $3,600 

（自2019年4月
26日停止接受

申請) 

不適用 
（沒有提供） 

4. 家族龕位

（可續期） 
不適用 

（目前暫未

提供） 

(i) $16,000 
（首 20年
安放期)；
及 

(ii) $8,000 
（每 10年
續期) 

(i) $3,000（首

20 年 安 放

期）；及 
(ii) $1,500（每

10年續期） 

會員（首20年安放

期）：$22,300 / 
非會員（首20年安

放期）：$44,600 
 
會員（每10年續

期）：$5,575 / 
非會員（每10年續

期）：$11,150 

$37,620 （首20年
安放期）；及 
$18,800（每10年
續期） 

不適用 
（沒有提供） 

5. 骨殖龕位

（永久）6 
$5,200 $7,780 不適用 

（食環署 
沒有提供） 

 
 

不適用 
（沒有提供） 

$5,900 $12,000 

                                                      
5  華永會將繼續提供有限數量的家族龕位（永久），以滿足公眾需要。 
 
6  華永會將不再建造或提供任何骨殖龕位（永久），只會分配復歸的骨殖龕位。在2024年，華永會只配發了15個骨殖龕位（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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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類別 現時費用

（$） 
建議費用

（$） 
食環署的費用 

（$） 
私營墳場的費用（$）1 

基督教墳場 天主教墳場 佛教墳場 
墳墓用地 
6. 普通墓地

（永久）7 
$280,000 $418,880 不適用 

（食環署 
沒有提供） 

會員  ：$310,000 
非會員：$620,000 

不適用 
（沒有提供） 

$500,000 

7. 金塔墓地

的分配（每

幅墓地計） 
（永久）8 

$140,000 $209,440 $6,3059 會員  ：$89,000 
非會員：$178,000 

不適用 
（沒有提供） 

$75,600 

家族骨灰園 
8. 家族骨灰

園的分配
10 

不適用 
（目前暫未

提供） 

$209,440 不適用 
（食環署及其他私營墳場均無提供） 

 
 

                                                      
7 由於不會興建新的普通墓地（永久），因此華永會只會出售未售出的普通墓地或持證人歸還的墓地。在2024年，華永會只配發了28個普通墓

地（永久）。 
 
8 華永會的金塔墓地一般可安放四位先人，但視乎容器的尺寸及先人是否已被火化，亦可容納更多位先人。食環署的金塔葬位則只能安放最

多三位先人。由於華永會不會再興建新的金塔墓地（永久），因此只會出售持證人歸還的金塔墓地。在2024年並沒有金塔墓地（永久）供

應。 
 
9 食環署只會分配未售出以及遷出重用的金塔葬位 ，將不再興建新的金塔葬位（永久）。 
 
10 華永會將在立法工作中推動將地理位置較偏遠的墓地改建為家族骨灰園，即以家族為單位建立永久骨灰存放所。由於家族骨灰園的面積與

金塔墓地相同，因此其價格定為港幣$209,440，與金塔墓地的價格相若。每個家族骨灰園可安放35至40多個金塔，具體視乎金塔的大小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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